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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勞動契約繼承法之研究 
針對企業整編時之勞動法相關問題探討 
以我國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為中心 

 

一、 問題之提起 

企業整編並非法律學（特別是勞動法學）中之特定用語，因此俗稱之企

業整編實際上包含有各式各樣內容。小自企業內部整編之經營團隊變更、股

權轉讓、商法上之公司組織變更，大自產業界整編（企業外部整編）之企業

間合併與營業轉讓等，皆可謂屬於企業整編之範疇1。故不論企業內部改組、

企業間之轉讓或合併，都可謂係企業整編活動之一環。企業整編時必然發生

種種勞動法上之問題，例如個別勞動關係領域內勞資雙方在勞動契約上權利

義務之移轉、或解雇資遣等糾紛，甚至集體勞動關係領域上亦有可能產生工

會變動、團體協約變動等相關問題。本論文首先將以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

定為中心，探討企業整編時勞資雙方勞動契約關係之處理原則。 

我國現行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中僅提及「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

之勞動契約關係處理原則，條文中並未有合併時之明文規定，因此事業單位

合併時，有關勞動契約關係部分之處理是否需為另外考量，或合併時仍有第

二十條援用之可能，是首先必須釐清之課題。其次，第二十條中規定事業單

位改組或轉讓時，新舊雇主商訂留用之勞工，其勞動契約關係繼續存續，此

時是否仍需受民法第四百八十四條勞務專屬性原則之限制，換言之，新舊雇

主商訂留用勞工之合意是否有「自動的效力」，可排除需勞工承諾之民法規

定，在考量勞工工作權保障之另一面，對於勞工服勞務對象之選擇權恐怕亦

必須加以注目。 

二、 改組、轉讓與合併 

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規定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時，勞工去留之處理原

則。因為本條規定攸關勞工工作權之存續，從而在適用時必須嚴謹釐清所謂

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之範圍，如適用範圍過大恐有剝奪勞工工作機會之虞，

例如事業單位改組，是否包含企業內部負責人之變更，實務上亦不乏見有雇

主為資遣勞工而採取暫時變動企業負責人之對策導致糾紛者，因此吾人研究

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時，首先必須確定改組與轉讓之意義。 

                                                 
1
 宮島尚史「渠僅瘋彸嶽卞�丹洢⑸芊曉及杽鎖鰾」（季刊勞動法 61 號，昭和 41.9.1）第 4 頁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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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司法實務見解 

由於勞動基準法與施行細則中均未見有關於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之定義

規定，因此學界與實務界對改組或轉讓之範圍多有不同看法。首先就司法實

務之看法，早在民國 74.10.19 司法院司法業務研究會第七期會議中，曾針對

事業單位改組是否包括公司組織之事業單位改組，抑僅指個人經營或合夥經

營事業單位之改組提出討論。會議結論似乎從必須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一條所

定保障勞工權益之趣旨著眼，而對於第二十條中所謂事業單位改組採限縮解

釋，認為所謂改組應僅限於內部組織之變動而言，至於公司組織者因具獨立

之法人格，縱公司內部組織改組亦不影響法人格同一性，故本條所提及之改

組乃專指個人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之狀況而已，而不包括公司組織之改組。

筆者認為此結論意見並未明指公司組織者之內部改組即有本條適用之意思，

反而結論意見大概是指公司組織者如已變動法人格之程度時，應屬於轉讓之

意。或許是結論意見中並未詳盡敘述，因此司法院第一廳對上述結論意見核

示：「皆有未妥」。而認為「如事業單位為公司組織並不包括其機關內部之

改組織情形在內。因如僅公司機關內部改組，原公司仍繼續存在，雇主依舊，

自不發生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所謂新雇主繼續承認之問題，必於公司變更組

織或合併，雇用主體已生變更時，始得謂為『事業單位改組』。」由此可見

司法院第一廳見解認為，第二十條中所謂事業單位改組，其對象範圍射程不

只個人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即使公司組織亦含括在內，只不過公司組織者

必須達雇用主體已生變更之程度，方為符合本條事業單位改組之真義。從而，

如在公司合併之場合，被吸收公司必然發生有喪失其原來法人格之結果，就

被吸收公司而言應可謂雇用主體已生變更，故「合併」中的被吸收公司亦屬

於事業單位改組之範疇。 

其次，最高法院在八十四年度台上字第 997 號溢達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事件之判決中，也認為「按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所謂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

如事業單位為公司組織者，係指事業單位依公司法之規定變更其組織或合併

或移轉其營業、財產而消滅其原有之法人人格，另立新之法人人格而言」。

由以上兩例司法實務上之見解，大抵可認為所謂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必須

有變更組織之型態，而是否符合變更組織則必須以事業單位之法人格是否已

生變動來判斷。 

2.行政解釋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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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機關針對第二十條之適用範圍，亦大抵認為必須事業單位組織型

態已發生實質改變達法律上主體變更之程度，或事業單位所有權因移轉而

消滅其原有法人格致無法繼續維持原有勞雇關係之狀態，或獨資或合夥事

業單位之負責人變更2。 

3.學說見解 

學者中黃程貫教授認為事業單位之轉讓固然以法人格是否變動為判斷標

準，但改組則僅限於依公司法所為之組織變更，限於無限、兩合、有限、股

份有限公司間之變動而言，但董事會之改組不屬之3。大多數學者則採與行政

解釋類似見解4，比較特殊者為黃劍青氏就合併之關係提出：一公司與他公司

合併時，因合併而存續之公司為第二十條所稱之改組，而因合併被消滅之公

司，由於公司已轉讓與存續公司，故應屬於本條所稱之轉讓5。 

4.拙見 

就勞動基準法第二十條所謂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之適用範圍，筆者以為

就轉讓而言，單以法人格變更與否作為其判斷標準固有其妥當處，但是否也

有必要考慮法人格雖已變動，但轉讓前後之公司如在事實上仍具有同一性之

狀況時，是否可有援引法人格否認之法理而有排除本條適用之空間，可能是

一個有趣的問題。對此先姑且不論，但就事業單位改組而言，針對「改組」

之意義應採取最狹義解，換言之，筆者看法與前述司法業務研究會論點相同，

即二十條中之事業單位改組應僅限定於個人經營或合夥經營事業之狀況而

已，至於公司組織者如已改組變更法人格，則屬轉讓之範疇，至於合併應非

可強列為改組或轉讓之列。 

事業單位之合併，不論消滅公司為存續公司所吸收或兩消滅公司合組成

新公司之型態，其性質上消滅公司之組織型態必然發生變動，而且幾乎也可

謂已達法人格變更之程度。但由於合併通常具有消滅公司之一切權利義務關

係（包括勞動關係在內）為存續公司概括承受之性格，因此在勞動基準法第

二十條之適用上，特別是有關於勞工工作權益事項上，在法律未明訂合併亦

有本條適用之狀況下，是否適宜將合併與事業單位改組或轉讓等相提並論，

                                                 
2
 參見行政院勞委會 80.12.10 台(80)勞資二字第 30491 號函釋；內政部勞工法規研修小組於民國 74 年所提

意見（呂榮海『勞基法實用上冊』第 163 頁）。 
3
 參照黃程貫『勞動法』第 484 頁。 

4
 參照張清滄『勞動基準法實用』第 78 頁；呂榮海前揭書。 

5
 參照黃劍青『勞動基準法詳解』第 18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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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持比較審慎之態度。畢竟依第二十條規定文義，凡屬於改組或轉讓之狀

況者，除新舊雇主商訂留用之勞工外，其餘勞工均有失業受資遣之虞，因此

筆者以為在法律未明訂狀況下，是否不應貿然將合併解為改組或轉讓之範疇

始比較妥當。 

三、 日本法制與實務處理現狀 

日本勞動基準法中並未如我國法第二十條規定一般，將改組或轉讓之狀

況下，得允許雇主資遣勞工。當然其原因除日本法本來就無雇主可資遣勞工

之事由規定外，雇主可資遣勞工者通常都需要接受司法實務上嚴格的個案實

際認定。 

1. 日本判例見解： 

日本判例實務上針對合併，通說認為事業單位合併時勞動契約關係必然

有當然承受，同時也不能由新舊雇主合意來決定特定勞工之不繼續雇用。如

在合併時有勞工受資遣者，即屬於合併後存續公司新雇主之解雇行為，必須

依解雇行為是否具合理性來認定其效力。同時實務上見解亦認為，合併時勞

動契約關係之當然繼受，性質上與民法中所謂權利讓與第三者狀況有別，故

民法上勞務指揮權之讓與事先必須得勞工同意之規定，於合併時並不適用6。 

至於有關事業單位轉讓之日本實務見解似乎比較多岐，有認為「事業單

位之轉讓，不論是將財產、客戶、或營業秘密等營業組織體當作一個債權契

約來移轉，或是構成財產的各種內涵當作個別債權債務來移轉，都必須有個

別權利移轉與個別債務繼受承諾之關係適用，因此不能解為單獨只有雇用關

係屬於當然之繼受7」，「事業單位轉讓時，並非得強制受讓人一定得接受轉

讓人以前所雇用之勞工，而且勞工也無必須與受讓人新雇主維持勞動契約關

係之義務，因此除非新舊雇主有具體在轉讓協定中明言勞動契約關係之繼

受，且勞工也有同意之意思表示，否則轉讓前之勞動契約關係並不當然隨同

移轉8」。由上述兩案例見解可得知，採取事業單位轉讓時勞動契約關係並不

當然移轉之立場，必須俟新雇主有繼續雇用之意思表示後，勞工之勞動契約

關係始得存續，同時也必須依民法規定得到勞工事先同意才行。不過判例上

也見有同意事業單位轉讓亦可能發生雇用關係當然隨之移轉之效果者，惟該

                                                 
6
參照同和火災事件（大阪地決昭 24.5.17，勞動判例集四號 44 頁）、日本合同玄仿永弁事件（松江地判昭

39.6.4，勞民集 15 卷 5 號 610 頁）。 
7
 參照兩備田旦事件（岡山地判昭 30.1.29，勞民集 6 卷 1 號 30 頁）。 

8
 參照十倉紙製品事件（大阪地判昭 34.7.22，勞民集 10 卷 6 號 99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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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移轉之效果亦有可能經新舊雇主合意而予以排除9」。 

不過日本司法實務中針對事業單位轉讓之效果，絕大多數通說倒是採取

事業單位轉讓時，過去勞動契約關係亦應隨同移轉之立場。例如針對醫院之

轉讓，舊雇主之勞工不為新雇主承繼之糾紛上，法院認為：「本件醫院之移

管…..醫院之有體、無體財產（物的要素），與勞工（人的要素）所構成之有

機統一體的經營組織仍持續維持其同一性並未解體，只是負責指揮管理之經

營主體發生交替而已，因此在法律上舊雇主與勞工間之勞動關係，由新雇主

概括的當然繼受應屬理所當然，無正當事由而排除此繼受結果者，應視為新

雇主之解雇處理10」。因此日本司法實務上針對事業單位轉讓時勞動契約關係

是否隨同移轉之通說見解，可以歸納如下：基於企業中勞動力之有機結合

關係乃至勞動力與企業間之有機一體性考量下，在事業單位轉讓時，勞動契

約應概括的當然隨同移轉。因此新舊雇主商訂對於特定勞工不予繼續雇用

之合意，或新雇主之拒絕繼續雇用，應屬於新雇主之解雇行為。從而，勞

動契約有無繼受，則必須以該解雇是否欠缺正當性而無效來判斷11。 

2.日本學說見解： 

針對事業單位合併時勞動契約關係是否隨同移轉，日本學說上多數認為

即使未得勞工事先同意，勞動契約關係亦應由新雇主當然繼受。其理由不外

乎：商法上有關於合併係以概括繼受為原則（日商 416 條 1 項，103 條參照），

勞動契約關係自然應隨同一切之權利義務關係由合併後之存續公司繼受12。

至於民法有關勞務指揮權移動必須先得勞工允諾之規定，乃係基於對人信賴

關係尚所預想之個別雇用關係之問題，若自企業合併中之企業一體性與實態

之普遍性考量，合併時之勞動契約關係隨同移轉並非民法所著重之雇主交替

問題，因此無須勞工事先同意13。合併乃是勞動契約關係具有同一性之持

續，在此同一性之持續中，對於勞工有強烈之實質利益14。 

至於就事業單位之轉讓部分，日本學界中商法學者大抵認為「在轉讓中

                                                 
9
 參照兩備田旦事件之上訴審判決（廣島高岡山支判昭 30.6.20，勞民集 6 卷 3 號 359 頁）。 

10
 濟生會中央病院事件（東京地決昭 25.7.6，勞民集 1 卷 4 號 646 頁）。 

11
 參照野田  進「合併、營業讓渡等午解雇」（季刊勞動法 165 號，1992.12）第 21 頁。採此種通說見解的

著名判例尚有福岡國際觀光石氾伙事件（福岡地判昭 27.5.2，勞民集 3 卷 3 號 125 頁）、全勞濟事件（橫
濱地判昭 56.2.24，勞民集 32 卷 1 號 91 頁）。 
12

 參照正田  彬「莘模荸辣午尕癲洢⑸墊啃」（季刊勞動法 46 號，1962）第 43 頁。 
13

 參照攷翹跪牬「渠僅寧妡午洢⑸芊及杽鎖」（日本勞動法學會誌 29 號）第 5 頁。 
14

 參照本田尊正「渠僅寧妡午洢⑸芊咥狨」（季刊勞動法 70 號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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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營業之所有財產都必須隨同移轉，而一般從業員之雇用關係亦可做如是

解。但新舊雇主依據所合意之特約對於勞動契約關係之隨同移轉有生排除之

效果，從而，在事業單位轉讓契約中，若有排除具有代替性勞工之雇用關係

的特約時，該特約應為有效15」。不過對此商法見解，勞動法學者認為，除反

對商法學者不同意勞動契約關係亦屬於企業一體之有機體性看法外，認為此

類問題應屬於企業中勞工保護之領域，應由勞動法理念加以解決，而不適用

商法之概念。因此，事業單位轉讓時，過去的勞動契約關係得在勞工事先同

意下，由新舊雇主商議協定後予以承繼16。 

 

四、 企業合併後團體協約之存續問題 

企業合併時，有可能產生權利義務關係概括承受的結果既如前述。但工

會之本質畢竟與企業本體有所不同，因此要比附援引企業合併的理論，立即

認為既存的團體協約關係也應該原封不動地當然被合併後的工會概括承受，

在理論上說明有困難。但是我們也不能忽略一種狀況，就是被合併企業之工

會，如果「工會組織之實質同一性」原封不動被承繼時，以此為根據而主張

既存的團體協約關係為存續工會或新設工會所承繼，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

有可能的。 

皆下來，吾人再思考，如果把工會合併比照企業合併之模式加以分析，

則工會合併亦可分為兩種，即吸收合併與新設合併。在吸收合併時，原

有團體協約關係將喪失其效力，不會被存續工會所承繼。反之，在新設合併

時，原有的團體協約關係將有可能維持其效力，而被新設工會所承繼。 

但在實務上，工會的合併恐怕不可能像企業合併一般那麼單純，工會合

併中所產生之團體協約承繼關係，無法如同企業合併一樣僅區分為兩種而

已。因為工會是人的組合，會員間要何去何從不只會員個人有異，同時因為

工會也是組織化的型態，以致會員也有可能必須服從組織之多數決。因此就

算把工會合併略區分為吸收合併與新設合併，還是有可能於此兩種合併模式

中更產生出不同的合併態樣。例如就吸收合併而言，有可能發展出(a)一方的

工會解散後，其會員以個別身份再加入存續工會(b)一方的工會名目上解散

                                                 
15

 參照岩垂肇「渠僅フ鞅午尕癲洢⑸墊啃」（菊池勇夫教授 60 年紀念『洢⑸芊午煩碧芊及咥狨』（有斐
閣，1960）第 151 頁。 
16

 參照石井照久「營業讓渡午勞動契約」（『齒芊卞云仃月湘呿杽鎖』勁草書房，1960）第 157 頁。另外，
花見忠「渠僅寧⑺午蝨僅夠及譁匏」（經營法學 8 號 61 頁）亦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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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集體加入存續工會等兩型態。至於新設合併則有可能發展出(c)雙方工

會都解散後，雙方工會會員皆以個別身份型態再重新組成單一一個工會(d)雙

方工會名目上解散後，雙方工會再以團體加入之型態聯合組成一個新工會等

兩種。 

產生出上述四種工會合併之模式後，團體協約相關的法處理自然而然也

會有不同結果。例如： 

(a)   消滅工會之會員個別地加入存續工會，相當於新制加入，其所屬原有團

體協約關係將會產生失效效果，不會被存續工會所承繼。 

(b) 消滅工會名目上解散後，再集體加入存續工會，此種狀況與其說是原工會

消滅，不如說是原工會被存續工會所吸收，即可能產生出「工會組織之實

質同一性」是否存在之問題，原有工會之團體協約關係可能原封不動地被

存續工會概括承受而維持其效力。 

(c)   雙方的工會會員皆有意願重新組成強力的單一工會，通常其目的都在於

結成新工會可以強化統制力、強化團體協商機能、及使團體協約訂定權限

集約等企圖，因此其雙方的原有團體協約關係失其效力，不會被新設工會

所承繼。 

(d) 雙方工會仍以支部或分會形式結成一種連合會方式的工會，由於雙方並無

意圖使工會強大化或集約化，因此雖兩工會在外觀上皆已有產生變化，但

「工會組織之實質同一性」仍存在之故，團體協約關係將會被新設工會所

概括承受而維持其效力。 

其實工會合併所產生之團體協約效力問題，其真正問題之重心尚不在於

「概括性承受」或「工會組織之實質同一性」存在與否的問題。毋寧說問題

的焦點在於：團體協約如果被概括性承受後，於雙方工會團體協約競合後所

衍生出的勞動條件差異與勞資對抗關係態度的差異，如何整合的問題。換言

之，問題的焦點不只是工資、工時、休假等屬於團體協約規範之部分，更會

擴及到工會活動的規範、爭議條項的內容、工會保障的措施等團體協約的債

務部分。這些問題會隨著企業合併所帶來的大規模調職產生出會員間混同在

同一場所的問題，而更形嚴重化。 

因此雖然團體協約法第二十七條第一、二項規定，團體協約當事人團體

合併、分立、解散時，其團體協約上之權利義務仍繼續存在。但剛才曾提到

在(a)的狀況下，為何其團體協約將會失效的主張，最主要就是考量到為了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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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吸收合併後原有兩工會會員間可能產生出的工資等勞動條件混亂，所以在

情事變更原則適用下，來否認原有團體協約關係的承繼問題。這在團體協約

法第二十八條也有規定可依循之途徑。 

其次，就(b)的狀況又如何呢？在吸收合併中採取名目解散後，再集體加

入存續工會的模式下，由於工會組織之實質同一性確實仍存在，要直接去否

認其團體協約的繼承，事實上有其困難。但假如說無論如何都必須採取否認

的態度，否則無法解決前述團體協約之混同時，那吾人該思考，這些混亂現

象並不僅存在於吸收合併，即便是在新設合併時亦有同樣衍生出混亂現象。

從而如果要否認(b)的團體協約關係之承繼效力，就必須也要全面連同新設合

併一起否定，否則在論理上無法一貫。 

如此一來，其解決之道，就是不論吸收合併或新設合併，姑且都承認團

體協約關係可被存續工會或新設工會概括承受的事實（但是(a)的個別加入與

(c)的重新加入組成新工會者例外），而由於必然產生出勞動條件的混亂與勞

資對抗關係的混亂，於此狀況下可視為原有團體協約機能已無法維持，因此

運用情事變更原則，來使原概括承受的團體協約關係失其效力。這樣的理論

說明與理解是不是會比較妥當？ 

附帶一提者，解決團體協約的概括承受後，所衍生出來的混亂，學說中

尚有主張以工會會員數之多寡來決定適用哪一個團體協約就協約內容的

利與不利來決定由工會自主選擇等見解，但這些解決方式是否忽略了團體

協約是由勞資雙方合意下之產物的法性格，倒是值得吾人加以深思。 

 

 


